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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在民法中的处境及保护
潘浩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纵观历史，民法法规一直未将动物与普通物区分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

多的案例使人们发觉动物与其它普通物种在本质上存在区别，人们应当重视并保护其相应的权益。目前，部分发

达国家已经将上述理念充分融入到自己的法律中并体现在专门的法规中。我们必须汲取和借鉴他们的经验以此完

善和推动民法典的制定，充分保护动物的合法权益，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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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属于“主体”或“客体”的理论依据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

针对动物的法律规定，这也导致了关于动物法律地位的

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但是，我们可以从现行的法

律规定中找到一些关于动物的规定和原则，例如，民法

典第 90a 条规定“动物是法律关系的客体之一”，这一

规定明确说明了动物在法律上的地位。同时，民法典第

6条明确指出“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

禁止任何非法侵犯”，此条款为我们认识动物的法律地

位提供了某种参照。此条款详细列出了公民合法财产的

广泛范畴，涵盖了合法收入、住宅、储蓄、日常必需品、

文物、书籍资料、树木、家畜，以及法律许可范围内的

其他生产资料和财产。据此，家畜被视为公民的法定财

产之一，而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动物通常被视作一般财

产，并未赋予其特殊地位。
[1]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动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对于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

在动物保护方面，一些人认为动物应该享有与人类同等

的权利和保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动物只是人类的财产，

不应该享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和保护。此外，在动物侵

权方面，一些人认为动物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

另一些人则认为动物只是无意识的生物，不应该承担法

律责任。

因此，对于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需要在法律

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以期找到一个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够保护动物权益的

解决方案。

2 动物为什么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法律规定，成为合格的民事主体，除了需具备权利

能力外，还须拥有行为能力，即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资

格。尽管动物能感知痛觉并具备一定的智商，显示出某

种程度的思维能力，但它们缺乏独立表达意愿的能力。

有学者阐释：“行为能力是指法律上认可的、个人或其

代理人能执行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能力。”学术界采

用主客一体化法与主客二分法分析动物是否应享有法

律主体地位的争论。
[2]
主客一体化法的倡导者主张，从

动物学的视角来看，动物拥有广泛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而从伦理学的维度考虑，满足这些需求是人类不可推卸

的道德义务。然而，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并非如部分

人所设想的那样直观合理，无论是完全法律人格论还是

有限法律人格论，均存在难以忽视的缺陷。

3 关于《德国民法典》第 90a条的阐释与分析

当前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动物不适宜作为法律主

体，为了在防止动物虐待的同时达到平衡与协调，更合

理的做法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保护对象。随着环境急

剧恶化，动物数量的减少乃至灭绝已超出自然范畴，对

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分析《德国民法典》第 90a

条，立法者近期并无将动物从法律关系客体转变为主体

的意图。将其提升为主体，而是基于保护动物的原则，

明确区分了动物与其他物品，将动物视为具有生命的特

殊物，旨在限制动物主人对动物的任意处置行为，如捕

猎、贩卖等。无论是立法初衷还是德国学者的解读，均

未表明动物被赋予了拟人化的法律地位，所以，不能单

凭德国民法的修订内容就认为动物已被赋予了有限的

法律主体地位。

4 我国民法保护立法存在的不足

4.1 动物特殊客体地位不明确

目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尚未对动物的特殊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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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明确规定。《民法通则》主要视家养动物为个人财

产构成，侧重于其作为资源和实用工具的角色，并未为

动物提供特别的法律保护。在民法物权范畴内，动物也

并未与其他普通物品加以区分，而是被视作一般的物权

客体，适用常规的物权保护措施。鉴于当前倡导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对动物实施特殊保护实际上反映

了我们对自然及其他存在体的态度。若动物的法律地位

界定不明，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进而可能损害法

律的公正性和统一性。

4.2 忽视动物自身的利益

在我国的民法中将动物视为财产，在物权中视为普

通物，动物具有生命，不应该单纯地把它当做一种工具，

生命在自然法中是平等的，我们应给给与一种特殊的保

护，国外很多国家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禁止，

这也其实我们重新审视动物的定位，随着动物意识研究

学、动物管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动

物是有意识的个体，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动物的特殊性，

给动物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

4.3 保护动物的明确条款太匮乏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动物仅在第75条、79 条

和 127 条中被简要提及，然而这些条款均未对动物进行

详尽而具体的法律界定，也未确立动物保护的原则性框

架。此外，《民法通则》将家养动物归类为个人财产，

这意味着当这些动物遭受虐待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

来实施制裁措施，禁止虐待动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民法

中也没有相关的条款，如果权利主体的不法侵害行为不

加以限制，出于伦理性的保护动物也无法进行实施，目

前民法典正在积极的筹备之中，借此机会，在民法典的

编纂中针对动物保护加入其中，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

要，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倡导的支持。
[3]

5 关于我国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定与实施建议

1）在法律上，我们应该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的存

在，因为它们的权利和尊严需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

然而，在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中客体的界定尚不明确，

这要求我们持续探索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更有效地

保障动物的权益。

针对动物造成损害的情况，我国已有相关法律条文

作出规定。具体而言，1986 年实施的《民法通则》第

127 条明确指出，动物所致损害的民事责任应由其饲养

人或管理人承担。这一条款反映了在法律层面上，动物

被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法律地位的特殊物品。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这一规定并未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

规定，也没有考虑到动物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的特殊性。

另外，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同样对动

物保护有所涉及，但其核心关注点在于野生动物的守护

方面。对于家养动物的保护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动物法律地位的研究和探讨，以

期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动物的权利和尊严。

总之，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们的权利和尊

严需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我们应该将动物视为一

种特殊的物，并对其进行区分地对待，以制定出更加完

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动物的权益。同时，我们也需要加

强对动物法律地位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制定出更加完善

的法律制度，保障动物的权利和尊严。根据德国立法者

的观点，动物被视为特殊的权利客体，他们享有与其人

类主人相同的保护和福利，而且不能像对待普通物品那

样随意处置。这样的法律规定，虽然在物权理论上只是

对物权的必要限制，但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便公法未

对动物提出特别要求，它们依然是能够适用法律规范的

司法对象，这对于财产法中动物保护的议题尤为重要。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立法保护动物并不等同于为动物

赋予法律权利或将其置于法律主体的地位。这并不是保

护动物的正确方式，相反，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

的影响。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理解动物的权利和地位，对

它们的保护范围也应该更加广泛和深入。

2）宠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常见，这表明我

们需要更多的法律来规范与宠物相关的行为，以便保障

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宠物咬伤他人或他人宠物的情况，这给被伤害

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被

咬伤的人需要得到相应的法律赔偿，以便他们能够得到

及时的治疗和康复。我们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宠

物的行为，以便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确保宠物

的主人能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为了保障公共

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需要加强对宠物相关法律

的研究和制定，以便更好地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

3）加强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是当前迫切需要进行

的任务，通过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解

决动物权益保护的问题。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对于不同的动物，应该根据

其不同的种类、等级和保护级别等特征，实施不同的保

护措施。例如，对于禁止交易的动物，应严格禁止其进

行贸易活动，而对于可交易的动物，则应该规范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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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防止过度捕猎和贸易导致物种灭绝和生态破坏。

同时，对不同动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可以使动

物保护工作更加精细化，提高保护效果。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在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同时，

必须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打击非法捕杀、交易和运输等

行为。建立健全的动物保护执法体系，加强对野生动物

贸易市场和网络市场的监管，对于非法行为，依法给予

严厉打击。

再次，提高公众意识。公众是动物保护不可或缺的

一环，提升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能够从根源上削弱动物

受虐、被捕杀及非法交易的现象。通过宣传教育、普及

动物保护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激发公众参与动物保护

的积极性，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动物保护的正面环境。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动物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非法动物贸易和保护

活动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共享和执法协作，共同推进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4）完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需要注重系统性，包

括动物管理系统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我国学者强调，动

物管理是一个由种群、生物环境及人类活动相互交织的

复杂系统，三者间动态平衡对于野生动物管理的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在法律层面，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应当具

备系统性，以全面覆盖各类动物的保护需求。例如，针

对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虐猫事件”，有必要制定《反虐

待动物法》，为动物提供法律层面的保护。善待动物不

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个人健康人格与美好心灵的体

现。

当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关注濒危物种的守

护，但保护范围应当拓宽，涵盖所有生物种类。若不及

时扩大保护范畴，待到物种濒临灭绝时再采取措施，可

能为时已晚。因此，预先制定防范措施，无疑是一个更

为理智的决策。保护野生动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括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推广可持续的野生动物利用方

式、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方面。
[4]
例如，

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护法》，明确规定哪些动物

及其栖息地应当受到特殊保护，同时对这些动物进行非

法捕猎和贩卖等行为，应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惩处，

甚至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同时，可考虑单独制定《自

然保护区法》，明确自然保护区的设立程序、范围界定、

功能定位及管理机制等。民法在将动物视为特殊物的同

时，应更加注重动物的保护，以彰显民法的公平、公正

等核心价值，促进人类与动物的和谐共生。德国提出的

“动物非物”观念，在当前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它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并初步探索相关问题。我们应当从

立法实践和司法判决的维度，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

护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探讨，这样的结论才具备实际

应用价值，能为动物保护立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参

考。

6 总结

我认为，人类保护动物的核心动机是出于对人类自

身利益的深切考虑。这种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

是情感层面，人类的同情心使得我们难以目睹动物受苦，

尤其是与我们建立深厚情感的宠物；二是从理性角度出

发，保护野生动物旨在保障人类的生存环境，确保人类

文明的稳定进步。我认为，若不接受动物具有一定的拟

人特质，不尊重它们的生存意愿，保护动物便无从谈起。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平衡岌岌可危，制定动

物保护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保护动物的同时，

我们必须遵循法律原则，确保有法可依，否则美好的愿

景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法律规范。保护动物的核心目的在

于确保人类福祉，促进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并助力社

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其

法律根基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即动物保护的本质在

于保护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Ｍ］．梁慧星主编．民

商法论丛：第 20 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

001：287-303．

[2]常纪文．动物有权利还是仅有福利———主客二分

法与主客一体化法的争论与沟通［J］．环球法律评论，

2008(6)．

[3]高利红.物的法律地位研究[M].北京: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5.

[4]陈本寒，周平．动物法律地位之探讨———兼析我

国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应有定位［J］．中国法学，2002

(6)．

作者简介：潘浩，（1996 年 2 月-），男，汉族，山东

淄博，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为刑法学。


	动物在民法中的处境及保护潘浩

